
关于齐鲁分公司供排水厂乙烯水务车间氯碱空压站工业风系统扩容改造项目节能验收情况的公示

依据《山东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验收管理办法（试行）》（鲁发改环资〔2024〕657号），现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供排水厂乙烯水务车间氯碱空压站工业风系统扩容改造项目节能验收情况予以公示。公示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供排水厂乙烯水务车间氯碱空压站工业风系统扩容改造项目
二、项目简介
项目位于齐鲁石化氯碱厂南厂区中部，不需要新征土地。本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为：在现有空压站北侧，为替代原有氯碱空压站部分空压机，新建1座建筑面积为847m2的空压机厂房，新增2台25000Nm3/h离心式空气压缩机，配套2台25000Nm3/h余热式空气干燥器；新增氯碱空压站至乙烯预留地DN150仪表风管线、工业风管线各1条；在仪表风增压机出口管线处，新增容积117m3的仪表风高压储罐2台；配套电气、仪表、土建等适应性改造。
项目于2023年10月开工建设，2025年2月项目建成，2025年9月开始试生产。
[bookmark: _GoBack]三、节能验收主要结论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未发生重大变动；项目的总平面布置、主要用能工艺（工序）以及辅助和附属生产设施符合节能审查意见批复时确定的方案；主要用能设备未选用《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批~第四批）》中淘汰落后产品；用能设备能效满足相关标准、规范要求。项目的节能技术和管理措施已落实节能审查阶段提出的节能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符合《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的相关要求。本项目的综合能源消费量为2436.43吨标煤（等价值）、1007.86吨标煤（当量值），未超过节能报告和节能审查意见的要求；本项目单位产品电耗为0.0896kW·h/Nm3，装置单位产品电耗低于节能报告。项目落实了节能报告和节能审查的要求，节能验收结论为“合格”。
目前本项目已编制完成《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供排水厂乙烯水务车间氯碱空压站工业风系统扩容改造项目节能验收报告》，欢迎公众向我公司及节能主管单位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期自2026年2月27日至2026年3月5日。
联系电话：0533-7511652
通讯地址：山东淄博临淄桓公路15号生产管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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